       “聚财宝”人民币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正面）
	


一、认购产品基本内容（本栏目在预约认购时打印）
	第一联
银行留存

第

二联

客户留存


	    本人已详尽阅读《深圳发展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合约》（以下简称“《合约》”）（见背面）和《                         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现确认以下事项：

1.本人已经详细阅读风险提示，充分了解并清楚知晓本理财产品蕴含的风险，银行已就《合约》及有关交易文件的全部条款和内容向本人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及解释，本人已不存在任何疑问或异议，根据自身独立判断自主参与交易，并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2.本人清楚知道深圳发展银行“聚财宝”理财业务的有关规定，并接受、遵守这些规定；

3.本人授权深圳发展银行按委托金额于认购日冻结本人指定资金账户（卡内主账户）认购资金，并授权深圳发展银行于认购划款日从此账户扣划相应的认购资金(委托金额、认购日及认购划款日等均详见认购产品基本内容栏的相应记载)；

4.本人签名后即表明正式与深圳发展银行签订《合约》，内容见背面。

认购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二、认购申请人确认栏
三、银行确认栏

	                                 银行签章：       
事后监督：                复核：               经办：      

年    月    日 


深圳发展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合约
甲方：                                  理财产品认购申请人（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深圳发展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合约》（以下简称“《合约》”）为甲方购买乙方销售的深圳发展银行
                            理财产品之合约。甲方在“认购申请人确认栏”签名后，即表示接受本《合约》之全部条款。
一、《                                     人民币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以下简称《确认书》）、《                                 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为本《合约》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
二、甲方在乙方营业网点认购本理财产品时，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发展借记卡。
三、认购划款日到成立日期间为认购清算期，到期日（或本理财产品实际终止日）到理财资金返还到账日为还本清算期，认购清算期和还本清算期内不计付利息。
四、乙方有权收取一定的理财产品管理费，具体收费方式和标准在《理财产品说明书》中载明。
五、因甲方指定资金账户资金余额不足或处于非正常状态（挂失、冻结、销户等状态）致使乙方无法按时办理扣款或到期理财资金及收益无法入账，或者引起其他一切风险与损失的，均由甲方承担。
六、本理财产品收益为未扣税收益，乙方应根据国家规定自行纳税。如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或税务机关要求，甲方有权代扣代缴。
七、本《合约》自甲方在《确认书》上签字、乙方加盖业务印章并于乙方成功扣划甲方指定资金账户中认购资金后生效。
八、在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合约》终止：
（一）乙方拥有提前终止本《合约》的权利（以下简称“提前终止权”），若乙方未行使提前终止权，则本《合约》有效期至本理财产品到期日为止；若乙方行使了提前终止权，则本《合约》有效期至该终止权执行日为止。
（二）如甲方理财资金在本理财产品到期日之前被有权机关扣划或者采取其它限制权利的措施，则视同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自扣划或采取其它限制权利的措施之日起终止本《合约》，甲方应自行承担违约导致的损失。 
九、双方均分别向另一方声明并保证该方具有完全适当的资格与能力订立、接收及履行本《合约》以及以其为另一方的其他任何有关文件。甲方特别在此保证，其认购本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合法，甲方将该资金认购本理财产品以及甲方订立和履行本《合约》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或规章。 
十、如果甲方与乙方之间存在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多份产品合约，则每一份合约分别与其所对应的理财合约条款及其他合约文件单独构成一个理财产品交易合约，各个合约之间互相独立，每一合约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均独立于其他合约。
十一、因监管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战争、系统故障、通讯故障等乙方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乙方无法或延后履行本协议的有关义务，乙方不承担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知甲方，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少有关损失。
十二、本《合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法规或规章无明文规定的，可适用通行的金融惯例。如本《合约》履行过程中部分条款与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相抵触时，有关的权利和义务应按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履行。
